
— 1 —

《船舶涉美信息报告表》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方式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对美船舶收取船舶特别港务费的公

告》，船方或其代理人应在国际航行船舶进口岸申请时，将《船

舶涉美信息报告表》与进口岸申请材料一并提交海事管理机构。

提交途径：

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--船舶运输工具--进境（港）动态申

报--附件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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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船舶涉美信息报告表》填写说明

根据船舶真实

情况，如实填写

此处 14 项船舶

基本信息。

对照规定内容，

在此栏勾选是/
否。

注意：符合（一）

至（五）项规定

但属于豁免范

围的船舶同样

需要勾选“是”。

根据船舶真实情况，逐一对照(1)至(5)项描述，在符合的条款旁勾选

“是”，不符合的条款旁勾选“否”。

此处勾选“否”

的船舶无需填

写以下全部内

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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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本航次已

在此前港口缴

费、本缴费年度

已缴五次及其

他豁免情形而

免于缴费的船

舶，在此栏勾选

“否”，并写明

原因。无豁免或

免缴情形的船

舶在此栏勾选

“是”。

本航次此前已

靠泊中国其他

港口并缴费的，

此格填写“是”

并填写右侧靠

泊日期、航次

号、缴费日期、

缴费港口信息。

本航次此前尚

未缴费的，此格

填写“否”。

本收费周期内曾靠泊中国港口并缴费的（不含本

航次），如实填写所有靠泊与缴费信息。本收费周

期内首次靠泊中国港口的，无需填写此栏。

此处盖印船章

或船长章，或由

船长签字


